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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新竹市政府。 

貳、案   由：新竹市政府早年闢建該市食品路（西大路

至明湖路路段）道路工程，僅就工程範圍

之部分私有土地辦理徵收補償，其他 10

餘筆私有土地，以「該道路為既成道路」

、「財源短絀」為由，延宕迄今仍未辦理

；亦未按內政部訴願決定書意旨，提出確

實可行之取得計畫與期限，以彌補土地所

有權人之損失，罔顧人民權益，爰依法提

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據訴：坐落新竹市新興段 2 地號土地，早年經新竹

市政府闢建為道路使用，非屬既成道路，詎該府迄未依

法辦理徵收補償，又未按內政部訴願決定書意旨為適法

之處分，損及權益等情乙案，業經本院調查竣事，茲就

調查發現違失之事實與理由臚列如下： 

一、陳訴人等共有之新竹市新興段○地號土地，坐落於該

市食品路上，非屬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新竹市

政府僅就該道路工程範圍內之部分私有土地辦理徵

收補償，陳訴人共有之上述土地等其他 10 餘筆私有

土地卻未辦理，顯失公帄正義。 

(一)按行政程序法第 6 條規定：「行政行為，非有正當

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土地法第 208 條規定

：「國家因左列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規定

徵收私有土地。但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

者為限：…二、交通事業…。」；都市計畫法第 42

條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

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一、道路…。」、第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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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公公用事

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

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

方式取得之：一、徵收。二、區段徵收。三、市地

重劃。」；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規定：「國家因公

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

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二、交通

事業…。」又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00 號解釋：

「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頇為不特定之公

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

，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

；其三，頇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

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

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

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故所稱具有

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係指私有土地長久

經不特定公眾通行使用而自然形成者而言，此與政

府機關介入或闢建私有土地作為道路使用之情形顯

不相同，合先指明。 

(二)查本案陳訴人翁○○等人共有之新竹市新興段○地

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坐落於該市食品路上（大

部分位於西大路至明湖路路段，小部份位於食品路

260 巷巷道）（下稱系爭道路），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為道路用地。現況為已供公眾通行之 15 公尺

道路。詢據新竹市政府表示，系爭道路（西大路至

明湖路路段），係於新竹縣、市分治前由該府前身(

新竹市公所時代)辦理徵收開闢；因年代久遠，無法

查證確實完成之闢建日期。另依該市稅捐稽徵處提

供之坐落系爭道路 311 號等 5 戶房屋稅籍證明書內

所載建物折舊年數予以推論，系爭道路約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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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67 年間即已供作道路使用。據此，系爭土地

既經政府機關徵收並開闢作為道路使用，非因民眾

通行自然形成道路，即與上開釋字第 400 號解釋所

稱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有間，新竹市

政府認定系爭道路為既成道路，顯有未當。 

(三)次查系爭道路前段路段工程用地範圍內新竹市竹蓮

段○地號等 5 筆土地，以及後段路段工程用地範圍

內新興段○地號等 2 筆土地，皆於 68 年間已辦理徵

收並移轉登記為新竹市所有在案。惟同一工程用地

範圍內除了系爭土地迄今尚未辦理徵收補償外，尚

有竹蓮段○地號及新興段○地號等 10 餘筆私有土

地，均未辦理徵收補償。詢據新竹市政府表示，無

法查明該等私有土地係因何原因而未辦理徵收補償

事宜，僅推測系爭道路路段係於該市 71 年升格以前

，既已有存在之事實。另該府因礙於經費不足，前

於 69 年間，曾先徵詢系爭道路工程用地範圍內之土

地業主，同意由該府先行開闢為道路，並經系爭土

地原所有權人翁石崙等人提供土地予該府做為道路

使用。 

(四)綜上，陳訴人翁○○等人共有系爭土地所坐落之系

爭道路（西大路至明湖路路段），既屬都市計畫道

路用地，且於新竹縣、市分治前經新竹市政府前身(

新竹市公所時代)業已辦理徵收開闢供作道路使用

，自非屬上開釋字第 400 號解釋之既成道路，該道

路工程範圍內之私有土地，本應依上開土地法、都

市計畫法及土地徵收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徵收補償

，惟新竹市政府僅就同一工程範圍內之部分私有土

地辦理徵收補償，陳訴人共有之系爭土地等其他 10

餘筆私有土地卻未辦理，業已違反上開釋字第 400

號解釋所揭示之帄等原則及行政程序法第 6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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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禁止差別待遇原則，顯失公帄正義。 

二、新竹市政府多年以來，始終以「系爭道路為既成道路

」、「財源短絀」為由否准陳訴人請求徵收補償，又

未依內政部訴願決定意旨，提出確實可行之取得計畫

與期限，以彌補陳訴人之損失，罔顧人民權益，顯有

怠失。 

(一)按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

產權，應予保障。」；訴願法第 1 條規定：「人民

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

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81 條規定：「

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政

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

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於訴願

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

分。前項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發回原行政處

分機關另為處分時，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之。」

、第 95 條規定：「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

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就其依第 10 條提起訴願

之事件，對於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亦

有拘束力。」、第 96 條規定：「原行政處分經撤銷

後，原行政處分機關頇重為處分者，應依訴願決定

意旨為之，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告知受理訴願機關

。」 

(二)查系爭土地原所有權人之一翁石崙，曾於 87 年間向

新竹市政府請求徵收補償，案經該府以 87 年 9 月 7

日府工土字第 65777 號函否准所請，翁○○不服，

提起訴願，前經臺灣省政府審認「…惟系爭土地前

既已供公眾道路使用，訴願人對於系爭土地已無從

自由使用收益，原處分機關雖非不予徵收，係目前



 5 

上級機關未專案補助經費，而予以函復俟原處分機

關財源許可或上級政府專案補助時，再予辦理徵收

。然其究竟何時辦理徵收？則未訂定期限，揆諸首

揭大法官會議解釋自有未洽。是原處分應予撤銷，

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以資妥適。」，以 88 年 3

月 26 日 88 府訴二字第 149234 號決定：「原處分撤

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該府乃以 88 年 4

月 13 日府工土字第 21180 號函復翁○○略以：「…

將研究以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等方式取得，或訂定

優先順序研擬長期計畫，積極規劃及籌措財源分年

辦理。」惟嗣後均未見辦理。 

(三)嗣 91 年 4 月間翁○○將其應有部分移轉予陳訴人，

陳訴人即多次向新竹市政府請求徵收補償，該府均

以其轄內現有類似供公眾通行之既成道路，仍屬私

有土地之相同情形者為數甚多，因財源短絀無法在

短期內辦理徵收補償為由，否准陳訴人之申請。陳

訴人不服提起訴願，迭經內政部 96 年 5 月 31 日台

內訴字第 0960038865 號、97 年 3 月 27 日台內訴字

第 0960202462 號、97 年 10 月 2 日台內訴字第

0970135274 號及 98 年 7 月 20 日台內訴字第

0980040240 號及 98 年 12 月 23 日台內訴字第

0980223052 號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在案，核其訴願

決定理由：系爭土地既係由新竹市政府開闢為道路

，非民眾通行自然形成道路，即與司法院釋字第 400

號解釋有間；又新竹市政府既曾辦理該市食品路道

路前段及後段路段部分地號土地之徵收補償，何以

未對系爭土地予以徵收補償，亦有違司法院釋字第

400 號解釋所揭示之帄等原則；新竹市政府既已先

將系爭私人土地開闢為道路利用，卻仍以財源短絀

為由否准陳述人所請，亦未提出確實可行之期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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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彌補損失，顯與憲法第 15 條明文規定應保障人

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 

(四)按訴願法第 95 條規定，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

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又原行政處分經撤

銷後，原行政處分機關需重為處分者，應依訴願決

定意旨為之，同法第 96 條亦定有明文。關於新竹市

政府就陳述人因請求徵收補償事件所為處分經內政

部訴願決定撤銷後，該府即應受其拘束，其重為處

分應依該部訴願決定意旨為之。惟查，新竹市政府

多次重為處分，並未針對該部訴願決定理由指摘事

項加以說明，仍以相同理由否准訴願人之申請，顯

與訴願法上開規定有違。 

(五)又據內政部表示：「系爭土地該府稱係於 69 年間取

得翁石崙先生所出具同意書先行開闢，渠尚非同意

土地所有權無條件移轉予新竹市。爰該府仍應確實

本諸權責依都市計畫、地政等相關法令、整體開發

、容積移轉、推動都市更新、獎勵投資、充裕地方

財政收入等多元自償方式積極檢討辦理取得公共設

施保留地，或訂定分年分期取得計畫，逐年編列預

算循序取得有關用地，以確保所有權人之權益。」

依新竹市政府提供之該市 95 年至 98 年核准道路工

程用地徵收案，多為 10 公尺以下之新闢道路工程，

亦有 15 公尺之既成道路（95 年辦理徵收之中央路

都市計畫道路工程），惟系爭道路工程範圍內部分

私有土地早經該府徵收補償，並開闢完成做為道路

使用，尚未徵收之私有土地部分，於當時本應同時

辦理徵收，縱經土地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先行開闢

，亦應於事後積極籌措財源優先辦理徵收補償，惟

多年以來，該府卻始終以「系爭道路為既成道路」

、「財源短絀」為由否准陳訴人所請，該府雖以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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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 7日府工土字第 0990091942號函復陳訴人略

以：「…本府業已於 95 年 6 月 2 日發布實施『新竹

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辦理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予以補償…另本府辦理都市計畫私有公

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即以地易地

）…進行補償…臺端等人得依上開規定申請辦理…

」惟上述容積移轉所得之補償金無法達一般徵收補

償之金額，另該府亦未提供具體公有非公用土地之

標的供陳訴人選擇交換（即以地易地）。 

(六)綜上，新竹市政府多年以來，始終以「系爭道路為

既成道路」、「財源短絀」為由否准陳訴人請求徵

收補償，又未依內政部訴願決定意旨，提出確實可

行之取得計畫與期限，以彌補陳訴人之損失，罔顧

人民權益，顯有怠失。 

 

綜上所述，新竹市政府早年闢建該市食品路（西大

路至明湖路路段）道路工程，僅就工程範圍之部分私有

土地辦理徵收補償，其他 10 餘筆私有土地，以「系爭

道路為既成道路」、「財源短絀」為由，延宕迄今仍未

辦理；亦未按內政部訴願決定書意旨，提出確實可行之

取得計畫與期限，以彌補土地所有權人之損失，罔顧人

民權益，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送請行政院督飭

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